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及其各項附屬協定，在我國是否具有直接適用之效力及其位階之問題

等疑義

發文機關：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務部 91.03.20. 法律字第0910005828號

發文日期：民國91年3月20日

主旨：有關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及其各項附屬協定，在我國是否具有直接適用之效力及其位階

　　　之問題等疑義，復如說明二、三。請　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　貴部九十一年二月五日經法字第○九一○四六○四一二○號函。

　二、關於本件相關疑義，行政院法規委員會於八十四年十月三十日第二○一次委員會議，

　　　曾就類似議題開會討論，意見未趨一致，謹就相關意見整理如後，俾供參考。

　　（一）關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及其各項附屬協定，在我國是否具有直接適用之效力乙節

　　　　　：

　　　　　1.甲說：貿易協定內容不得直接適用，理由略為：

　　　　　 (1)貿易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協定或協議之內容涉及現行法律之修改或應另

　　　　　　　以法律定之者，需經完成立法程序，始生效力。」業已明確表達對該事項採

　　　　　　　立法保留之意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簽署且經立法院通過之各項協定

　　　　　　　，依前開規定，其規範內容涉及現行法律之修改或另以法律定之者，在未成

　　　　　　　完立法程序前，不生國內法之效力。

　　　　　 (2)本於法治國原則，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具體明確，且須踐行一定之立法程序，

　　　　　　　於人民權益之保護方稱周延，如貿易協定僅係原則性之揭示，與法律案之審

　　　　　　　議程序有異，是以協定　（公約）　內容宜經立法程序的轉換，始生國內法

　　　　　　　之效力。

　　　　　 (3)世界各國之立法例，多數國家均認條約須經國內立法程序轉換始生國內法效

　　　　　　　力。

　　　　　2.乙說：貿易協定內容得直接適用，理由略為：

　　　　　 (1)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

　　　　　　　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復依憲法第五十八條及第六十三

　　　　　　　條之規定，關於締結條約的議案，都和法律案併列，提請行政院院會議決，

　　　　　　　再送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不論就憲法尊重條約之精神，或就條約之審議程序

　　　　　　　而言，條約應具有法律之效力，可作國內法院裁判之依據。

　　　　　 (2)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九號解釋略以：「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

　　　　　　　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經法律授權或

　　　　　　　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

　　　　　　　。」是以經法律授權或事前立法院同意簽訂之協定，縱其中之一部與現行法

　　　　　　　律規定不符，仍可逕行適用。

　　（二）關於貿易協定之內容與我國法律之規定不一致時，其適用之優先順序如何乙節：

　　　　　1.甲說：貿易協定不具有優先之效力，理由略為：

　　　　　 (1)司法院早期訓令　（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司法院訓令司法行政部訓字第四五

　　　　　　　九號）　及最高法院判例　（二十三年上字第一○七四號刑事判例）　，雖

　　　　　　　均曾明示國際條約之效力優先於國內法，惟該等見解均係憲法頒布前所作成

　　　　　　　，今憲法第一百七十條對法律已有定義性規定，謂法律須經立法院通過且由



　　　　　　　總統公布始足當之，不宜逕認條約具有優先於國內法之效力。

　　　　　 (2)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九號解釋，旨在闡明憲法所稱條約之概念，及界定國際書

　　　　　　　面協定應送立法院審議之範圍，並未提及條約與國內法之位階問題，是不宜

　　　　　　　據以認定條約具有優於國內法之效力。

　　　　　2.乙說：貿易協定具有優先之效力，理由略為：

　　　　　 (1)關於條約與國內法律之效力孰優問題，司法院早期訓令及最高法院判例　（

　　　　　　　二十三年上字第一○七四號刑事判例）　，增曾明示國際條約之效力優於國

　　　　　　　內法。

　　　　　 (2)最高法院後續之判決　（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四一二號判決）　，本於憲法

　　　　　　　第六十三條規定條約需經立法院議決，及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所定「尊重條

　　　　　　　約」之精神，仍維持條約具國內法同等效力之認定。

　三、又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於九十年十月十二日第二次委員會議曾作成以下決議：有

　　　關「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後之法律效力一節，請外交部協調立法院於審議時，作出倘因批准書之存放有困難，

　　　致公約無法在國際間對我生效時，其在國內法上效力不受影響，仍應優先國內法適用

　　　之決議；另並請該部儘速檢討修正「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有關規定。以上意見併提

　　　供參考。

　四、檢附行政院法規委員會第二○一次委員會議紀錄　（節錄第二案）　影本各乙份。

　五、承辦人及電話：陳薦任科員忠光、　（○二）　二三一四六八七一轉二○七一。


